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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人於 104年 10月 24日至 10月 25日參加中國大陸清華大學環境資源法學

研究中心與臺灣環境法學會共同舉辦之「生態化城鄉發展的法律政策研討會」，

第一天 10月 24日研討會發表論文：「小城市 vs.大企業：將跨國公司納入全球

氣候變遷的治理架構中」，探討將跨國企業納入全球氣候變遷治理架構的可能

性，並聆聽與會臺灣與中國大陸學者發表相關學術論文，第二天 10月 25日參與

環境法學研究與教學座談會，和與會學者及學生，共同討論與交流國際環境法的

教學經驗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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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目的 

    「生態化城鄉發展的法律政策研討會」於 2015年 10月 24日到 10月 25日

舉辦，是由中國大陸清華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能源法學研究中心及臺灣環境法學

會共同主辦，中國人民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

以及北京大學資源、能源與環境法研究中心協辦。該研討會邀請兩岸重要環境法

學者發表有關城鄉與環境法學文章，並舉辦座談會讓學者、學生能共同交流、討

論意見，商討當代治理架構下，全球、區域環境治理的法律與因應對策。 

     

本人受邀於 10月 24日上午的研討會中，發表論文：「小城市 vs.大企業：

將跨國公司納入全球氣候變遷的治理架構中」。文中提到工業化之社會中，工廠

與跨國企業林立，採取大量生產與製造的模式，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以及自然

資源的耗竭。然而，儘管我們常將「企業」視為造成環境問題的重大污染者，在

處理全球暖化此環境議題上，我們必須將跨國企業視為伙伴及重要的解決方案之

一。本論文主張：將跨國公司納入全球氣候變遷治理架構下，是有效克服氣候危

機的基石。以該論點為主軸，依序介紹：一、跨國公司與氣候變遷。二、將「大

氣」肯認為人類共同財產。三、設立國際大氣的管理機構。四、國際大氣管理機

構與跨國公司。五、結論。本人亦於 10月 25 日參加兩岸環境法學研究與教學座

談會，此座談會邀請學者與學生共同參與，針對國際環境法的各種議題進行意見

交流。 

     

二、參加過程 

   「生態化城鄉發展的法律政策研討會」由中國大陸清華大學環境資源法學研 

究中心主辦，第一天研討會舉辦地點在清華大學明理樓，分為四階段，共邀請 

23位學者參與，包含 4 名臺灣教授、15名中國大陸教授、2名大陸研究員以及 2 

名博士生，第二天的學術座談會則由學者與學生共同參與，以自由討論與發問 

的形式，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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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化城鄉發展的法律與政策研討會” 

會議日程 

會議時間：2015年 10月 24日（週六）9:00-17:15 

          2015年 10月 25日（周日）9:00-12:00 

會議地點：清華大學明理樓 532會議室 

 

10月 24日議程 

歡迎辭： 

王明遠（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慈陽（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臺灣環境法學會理事長） 

（9:00-9:10） 

第一階段（9:10-10:10） 

主持人  周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發言一  “生態文明下的城鄉規劃體系” 

董珂（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綠色城市研究所所長，教授級高級城市規

劃師） 

        （9:10-9:25） 

發言二  “從工業城市到綠色都市之難題—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

談起” 

         陳慈陽（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臺灣環境法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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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40） 

發言三  “臺灣都市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法制之檢討” 

         傅玲靜（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9:40-9:55） 

評論人：李豔芳（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于文軒（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9:55-10:10，每人各 8分鐘） 

茶歇（10:10-10:20） 

 

第二階段（10:20-11:35） 

主持人  汪勁（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發言一  “安全、效率與權利——城鄉規劃與環境應急管理” 

         周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10:20—10:35） 

發言二  “城鄉環境服務均等化法律問題” 

         曹明德（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10:35-10:50） 

發言三  “小城市 v大企業：將跨國公司納入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架構中” 

         廖宗聖（中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10：50-11:05） 

發言四  “土地增減掛鉤語境下的涉農制度改革” 

         鄧海峰（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11:05-11:20） 

點評人：侯佳儒（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王社坤（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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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1:35，每人各 8分鐘） 

自由討論階段（11:35-12:25） 

主持人  汪勁（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午餐（清華大學瀾園二樓餐廳）（12:25-14:00） 

第三階段（14:00-15:15） 

主持人  曹明德（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發言一  “公眾環境維權對城鄉生態化影響的實例分析” 

王燦發（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14:00-14:15） 

發言二  “後《環保法》時代我國環境污染管控制度的整合與革新” 

         汪勁（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14:15-14:30） 

發言三  都市景觀保護法制-從日本法制出發 

        賴宇松（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 

        （14:30-14:45） 

發言四  “德國城市可再生能源開發規制的新進展” 

         殷成志（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14:45-15:00） 

點評人：陳慈陽（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臺灣環境法學會理事長） 

董珂（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綠色城市研究所所長，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

師） 

        （15:00-15:15，每人各八分鐘） 

茶歇（15:15-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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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15:25-16:25） 

主持人  王燦發（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發言一  “生態城市法律規制:反思與重構” 

         王明遠（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15:25-15：40） 

發言二  “生態城市構建中的公眾參與統籌機制研究” 

         霍敬裕（安徽建築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15:40-15:55） 

發言三  “城市土地利用的‘生態化’規制——以理性增長治理為視角” 

         張振威（清華大學法學院清華-台達博士後研究員） 

         （15:55-16:10） 

點評人  竺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杜萱 (大連醫科大學法學系副教授) 

（16:10-16:25，每人各八分鐘） 

自由討論階段（16:25-17:15） 

主持人  王燦發（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會議總結： 

陳慈陽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臺灣環境法學會理事長) 

周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17:15-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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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議程 

 

兩岸環境法學研究與教學座談會（明理樓四小會議室） 

（9:00-12:00） 

 

本研討會由清華大學環境資源能源法學研究中心和臺灣環境法

學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

法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資源、能源與環境法研究中心協辦；清華大學

法學院以及台達環境與教育基金會資助。 

 

(一)第一、二階段研討會 

    「生態文明、綠色低碳」為中國大陸未來城鄉規劃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研

討會首先由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綠色城市研究所長董珂發表文章：「生態文明下

的城鄉規劃體系」。文中分析大陸城鄉規劃法的內容，並說明生態文明社會的背

景與重要性，大陸的城鄉規劃基本架構可分為：全國城鎮體系、省城鎮體系以及

縣鄉體系， 現行的城鄉規劃法制以 2008年城鄉規劃法為基礎，接續完成現在的

法規，以及若干部的技術法規，其認為：生態是對於工業文明的反思，是自然生

態、社會生態、經濟生態的整體總稱，主張生態文明下的城鄉規劃即是永續發展

的城鄉規劃，企業應擬定與簽署企業公害協議書，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使企業

不再只以獲利為目的，而能成為環境保護的重要推手。 

     

第二階段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珂開場，發表文章「安全、效

率與權利─城鄉規劃與應急管理」。城市應急機制為政府在面臨突發災害事件

時，運用行政權調動人員、分配物資的行動。城鄉規劃與城市應急機制具有密切

的關連性，良好的城鄉規劃能夠幫助政府在緊急災害發生時，能夠快速、有效率

的對人員與物資做最佳的配置。然而，突發性緊急事件的即時性與不可確定性，

使平時人們疏於重視城鄉規劃與應急管理之間的關聯，待環境緊急事件發生，才

發現兩者之間密切關係，而責任與規劃的問題也是值得討論與改進之處。目前中

國大陸的現行制度為：國家有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法，但是沒有將城鄉規劃納入其

中，城鄉規劃法也未將緊急事件納入，故有漏洞，建議應參考美國，以安全優先，

重視公民自由權利，平衡安全、效率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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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曹明德亦於本階段發表文章「城鄉環境服

務均等化問題」。發表中提到，中國的農村已有嚴重的污染，城鎮化會使農村被

污染得更嚴重；政府關於環境服務、設施與污染處理應同等對待，以達到環境的

公平。另外，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鄧海峰在其發表文章「土地增減掛鈎語境下

的涉農制度改革」中認為，耕地總量不能減少，但有部份卻需要用來發展經濟和

建設城市，目前作法是把農民遷移至新的城鎮，但是未來需考慮原本的農村生活

模式，因此建議應把戶籍制度和工作制度分開。 

 

(二)第三、四階段研討會 

    在第三階段的研討會中，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經濟法學院教授王燦發發表文

章「公眾環境維權對城鄉生態化影響的實例分析」，文中談到此議題涉及何謂城

鄉生態化以及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認為環境維權中的違法企業和不履

行法律職責的相關團體應負起相對應的責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勁，發表文

章「後環保法時代我國環境污染管控制度的整合革新」，提到環保法去年經過修

訂，確立行政規制的領域，環保基本法制可分為：準據類、許可類以及強制類。 

     

在第四階段的研討會中，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明遠發表文章「生態城市法

律規制：反思與重構」，文中點出中國大陸發展生態城市在法律規制與行政執行

層面所面臨的困境，就現行生態城市相關治理法規與行政執行成效，做一個全面

性的探討並給予建議。本文首先說明城市治理概念的變遷，從過去自由市場經濟

架構下，認為國家僅負有維持基本社會秩序與治安責任的夜警國家，到現今環保

意識興起，肯認政府對於環境保育應負起相當責任，而有生態城市概念的出現。

接著，本文探討中國大陸現行生態城市的相關法規，就此提出兩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為法律規制的難處，因為「生態城市」此名詞是一個較為抽象的概念，

難以用法規範清晰明確的給予具體規範；第二個層面為政策執行的問題，基於行

政職能劃分的城市治理架構，執行存在「碎片化」的缺陷，各行政機關往往各自

為政，而無法有一個統籌性的機構執行政策，使執行成效不彰。最後本文針對以

上問題給予建議，認為生態城市法規範應以生態文明、城市文明與工業文明三者

彼此互相配合，協同共進的方式，才能發展出妥善的制度。 

 

 (三)環境法學研究與教學座談會 

在環境法學研究與教學座談會中，與會學者、博士後研究員、博士生、碩士

生共同探討國際環境法的研究、教學與發展。會中論及現代許多環境問題往往超

越國界，為全球性的問題，資本主義以市場利益至上，各個國家皆在追求自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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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益，而此自利動機為全球經濟進步的重要動力，然而，市場運作機制並不能

完全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在環境此種具有公共財性質的事物上，各國的自利動機

反而會造成過度開發的「公有地悲劇」，因此，解決跨區域的環境污染問題必須

靠國家合作、國際組織或民間團體來達成環境保護的目標。 

 

國際法的條約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就性質內容而言可以分為「造法性條約」

與「契約性條約」，造法性條約係指以共同遵守某些行為規則為目的，為多數國

家所參加的條約，如：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契約性條約則指國家

之間以創設特定權利義務為目的，就特定具體事項所簽訂的條約。1648年三十

年戰爭結束，威斯特伐里亞和約成立，歐洲各邦國建立民族國家，此為主權國家

的起源。國家主權、國家平等、不干涉內政等原則很大程度上幫助了國家追求自

身利益，近代國際法強調國家主權，強調對等互惠原則，故國家願意受國際法規

範主要是建立在國家同意的基礎上，惟此概念在現代欲解決跨境環境污染問題

時，有其困難與不適應之處，故現代國際法對於處理國際環境議題時，從過去「國

家主權至上」的概念轉變到現代國際法強調全球環境合作，透過各國家專業部門

與超國家組織的配合，共同解決全球環境議題。 

 

 (四)報告人的重點報告內容 

本人於研討會中的報告首先定義跨國公司，根據數據顯示，跨國公司在 1751

年到 2010年佔全球一半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然而，跨國公司的法律地位在

國內法與國際法中界定不明，傳統的國內法觀點讓跨國公司能夠規避相關法律責

任，就此觀點而言，跨國公司似乎是一個環境的破壞者，然而另一方面，跨國公

司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環境永續發展的促進者。 

     

接著，本文說明人類共同財產的概念，其定義為：「不屬於任何國家主權管

轄領域下的區域或自然資源」，如外太空、南極大陸、月亮等。人類共同財產的

開發與利用必須遵守永續發展原則，並有三個主要特徵，包含平等分享、公平參

與及和平用途。以大氣的特質觀之，其符合上述人類共同財產的概念，宜將大氣

納入人類共同財產的歸類中，並以國際海床管理局(ISA)為例，分析其組織結構

與管理內容，認為其為大氣的管理提供一個良好的模型，規範跨國公司在永續發

展原則下溫室氣體的排放。最後給予結論，認為將跨國公司納入國際氣候變遷的

治理架構下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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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生態化城鄉發展的法律政策研討會」是由中國大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

學、中國政法大學與北京大學四所中國頂尖法學學術機構及臺灣環境法學會共同

主辦與協辦，是場高水平的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清華大學環境資源能源法研究

中心成立於 2000年，由清華大學法學院、公共管理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等相

關領域研究人員組成，綜合其在環境、資源、能源、管理與法律領域的研究，推

展環境保護與再生能源的相關研究與任務，其研究領域涵蓋國際環境法、能源

法、節能法等，是一個綜合跨領域的研究機構。 

      

事實上，環境問題之解決除了法學領域的研究外，還涉及相當多領域如環境

工程、地球科學等專業，若能整合相關專業學科成立一專門研究機構，相信對於

環境議題之研究會有非常大的助益，而清華大學環境資源能源法中心正為此趨勢

之下的研究機構。在臺灣，學術機構的研究通常著重於單一專業領域，因此，研

究面向往往僅著重於本科專業的深入而無法以其他的視野來了解、研究問題。若

能參考中國大陸清華大學結合各不同學院與學系的資源，成立一個全方位的研究

機構，相信對於臺灣未來對於國際環境法議題的研究發展有莫大的助益。 

     

全球化時代來臨，從過去強調個體國家主權至上的國家概念，逐漸轉變成強

調國際合作與超國家組織發展的地球村型態，環境議題時常跨越領域與國界，需

仰賴國際合作，透過各國協力解決問題，除了政府間的合作，非政府組織與公民

團體也可以發揮力量，直接推動環境保育活動或扮演督促政府的角色，間接促成

環境法規範的制定與執行，透過政府與非政府的力量雙管齊下，更有效率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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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中國大陸為正在崛起的經濟體，所有的開發與建設都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從國去的沿海城市到現今的農村，開發與建設不僅帶來了繁榮與進步，同時也來

了許多污染與環境危機，本研討會即就中國大陸面臨的環境困境，進行國內與國

際法制的研究。 

    

臺灣學者亦於本次研討會中提出臺灣所面臨的環境問題與困境，雖然臺灣與

中國大陸面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所遭遇的環境問題不盡相同，但是仍然能夠

從這些相同與相異之處，互相借鏡做為參考，中國大陸可以從臺灣過去經濟發展

中面臨環境問題的處理與應對方式中，尋找適合其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臺灣也

可以就中國大陸現今面臨的環境問題，共同商討與研究，思考如何更加妥適的處

理臺灣現今面臨的環境困境。臺灣與中國大陸學者互相交流、學習，激盪出新的

火花與學術靈感，對於兩岸環境法制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幫助。 

    

國際環境法為國際法中的新興領域，許多研究與理論皆尚待發展，因此需要

許多的研究資源與經驗，提供做為研究的資料與實證，國際環境法同時也在引領

與形塑著國際社群對於國際法的觀念與認知，臺灣學者應多與他國學者交流與研

討，對於研究會有相當的幫助，故應多加鼓勵學者參與多元學術場域，增廣其知

識與認識他國運作實務，同時 也應鼓勵學生走出臺灣多加參與此類學術活動，

若學者與學生能夠多加參與此類活動並發表文章，不僅能夠提升臺灣在學術場合

的能見度，對於臺灣學者與學生而言也是一個難得的學習經驗。 

 

四、研討會照 

 

 

研討會投影片 

 

 

研討會地點：明理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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